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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421 号 

 

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3 日，公司披露《关于拟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亿丰控股”）所持苏州方正工程技术开发检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方正检测”）100%的股权，交易金额 8,910.07万元。我部对

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 方正检测 2021年 6月 30日账面价值为 4,613.35万元，本次

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7488万元，增值率为 62.31%，收益法评估价值

为 8,910.07万元，增值率为 93.14%。请说明： 

（1）列示资产基础法下主要资产负债的账面值、评估值情况，并

结合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包含的主要报表科目，说明流动资产增值

22.33%、非流动资产增值 43%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说明收益法下主要评估参数的合理性，包括不限于未来现金

流预测情况、收入增长率、税率等； 

（3）结合方正检测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发展前景、所处行业

地位及行业发展情况等因素，充分说明本次交易定价的合理性、公允

性。 

2.结合你公司的发展规划、主营业务范围说明向控股股东收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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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检测同你公司主业是否存在协同，上述交易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3.方正检测 2020 年底、2021 年 6 月 30 日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

别为 1,474.31万元、2,117.91万元，请结合账龄、期后回款及坏账

核销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4.中亿丰控股保证，方正检测在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经审计的年度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50.00 万元、

1,105.00 万元和 1,160.00 万元，累计不低于 3,315.00 万元。请说

明： 

（1）方正检测 2020 年、2021 年上半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952.21

万元、312.74 万元，请说明业绩是否存在下滑趋势，并解释相关原

因及合理性； 

（2）结合方正检测行业发展预期、生产经营情况、上下游供应商

及客户合作关系、历史业绩、目前在手订单等，说明业绩承诺的可实

现性； 

（3）说明未将 2021年纳入业绩补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年 12月 10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提醒

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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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3日 

 

 

 

 

 

 

 

 

 

 

 

 

 

 

 

 

 

 

 


